在公路用地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

    许 可 申 请 表  （示范文本）
	项目名称
	XX省ＸＸ大学城建设工程

	申

请

人
	名称/姓名
	XX大学

	
	地  　址
	XX市XX路Ｘ号
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张ＸＸ
	电话
	2238xxx
	邮编
	220000

	
	代理人
	王ｘｘ
	电话
	6627xxx
	邮编
	220000

	申请事项
	在ＸＸ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ＸＸ大学城形象标志

	作业地点
	ＸＸ公路79K+500至79K+800西侧公路用地范围内

	申

请

理

由


	根据国家ＸＸ部、ＸＸ省人民政府要求，在ＸＸ市ＸＸ区建设XX省ＸＸ大学城，为进一步提高大学城社会知名度，打造文化江苏时代形象，指定我大学在公路79K+500至79K+800西侧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立ＸＸ大学城形象标志。形象标志由ＸＸ市ＸＸ机械厂制造不锈钢形象标志，长3米，宽2米，安装高度15米。计划施工时间：2005年8月9日－8月10日。该设施设置后，我们将加强维护，确保安全。

   

	附送材料
	1、设置单位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（由代理人申请的，提供建设单位授权委托书）；2、设置点的现场平面示意图（包括公路桩号、距隔离栅或公路边缘的距离等数据）、外观效果图、使用期限、标志版面内容、标志颜色、所使用的材料、外廓尺寸及结构；3、施工现场管理方案文本；4、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的设计文本；尚未设计的，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的设计意向书5、对公路路产损失恢复或者补偿方案。

	备　　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XX大学（签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日 期：2005年6月22日

注:斜体字为申请人填写内容。
